武昌首义学院
院设〔2019〕6号


关于印发《武昌首义学院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现将《武昌首义学院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予以印发，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武昌首义学院

2019年12月17日

 武昌首义学院学校办公室               2019年12月17日印发

主动公开

武昌首义学院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实验室的资源优势，提高实验室的使用效率，促进实验教学改革，提高实验教学质量，规范实验室的开放工作，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根据《武昌首义学院实验室工作管理规定》，并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全校各实验与实训中心（实验室）应高度重视实验室开放工作，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资源，采取课内、课外多样化的组织形式开放实验室，鼓励并支持学生自主创新和个性发展。

第二章 开放的形式与内容

第三条 开放形式包括时间开放、内容开放、对象开放。时间开放为最低要求，各类实验室在时间开放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时间、内容和对象等全方位开放。

第四条 开放内容以课内实验内容为主，课外为辅。

第五条  实验室应根据当年的实验教学计划，积极组织开放内容、落实人员及开放安排。每学期初及暑假前通过各种渠道向全校学生公布各实验室开放的内容、对象、时间等具体安排。主要包括可开实验项目和课题、预约登记方式，可容纳的学生人数等。

第六条 实验室要根据不同层次学生的要求，确定开放内容。内容主要包括：设计性与综合性实验、研究创新性实验；小发明、小制作、小论文等课外科技实验；学生参与教师课题研究等。

第七条 实验室要积极进行实验教学体系和内容改革，不断完善和更新实验教学内容，根据实验室条件尽可能多提供一些实验项目供学生选择，尤其要增加综合性和设计性开放实验项目个数。

第八条 实验室开放条件：

（一）加强对实验室开放工作的领导，组成以教师、实验室人员构成的开放工作实施小组；

（二）实验室的开放必须具有完备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各种开放管理制度和安全制度健全，教师和实验室人员职责明确；

（三）实验室的开放应该具有良好的开放环境和实验设施，丰富的开放实验项目，稳定的实验教师队伍和运行经费。

第三章 组织、实施及管理

第九条 实验室开放工作在主管校领导统一领导下，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协调组织。各实验与实训中心（实验室）负责人直接领导并组织实验室开放工作。

第十条 实验与实训中心（实验室）在每年初（2－3月）依据教学计划将开放安排（开放时间、内容、开放对象、预计材料消耗等）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经核准后纳入当年的实验教学运行费分配。

第十一条 学校鼓励和支持教学单位推行实验室开放工作，其开放工作量按实际发生的人时数进行统计。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实验与实训中心（实验室）可根据本管理办法制定各实验室开放的具体管理细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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